
附件3：教学院部教学工作年度考核标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打分标准

分值

教学院部
（Ⅰ）

马克思主
义学院

体育教
学部

继续教育学
院（高等职

业学院）

教学工作

1.高水平教

学项目与成
果

1.1专业认证(评估)
专业评估：评估专业当年每个专业通过初评得5分，通过复评得3分，通过中期检查得1分；
专业认证：申请被受理专业1个得2分，进校考查专业获批1个得2分，认证发文通过专业1个
得5分，没有此项任务的分数折算至2.1其他指标中。

10 / / /

1.2一流专业、一流课程

新增国家一流专业1个得满分，新增国家一流课程1门得满分；新增省级一流专业一个得

3分，新增省级一流课程一门得3分。获批在建国家一流专业/一流课程每个得1分，获批在
建省级一流专业/一流课程得0.5分；马克思主义学院与体育教学部计分按照一流课程得分
计算。每项计分按照最高等级计分，不重复计算。

5 5 5 /

1.3省级教研项目、教育部协同

育人项目、省级以上教学平台、
省级及以上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

目、省平台上线课程

省级教研项目1项5分；教育部协同育人项目1项1分；省级以上教学平台1个5分，省级虚拟
仿真实验教学项目1项得5分；省级在线课程上线1门课程得2分。

5 5 5 5

1.4省级教学改革成果奖、省级
及以上各类教学竞赛奖、省级以

上教学名师、省级以上优秀教

材；省级优秀毕业论文

省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以上1项得5分，二等奖1项3分；省级教学竞赛一等奖以上1项得
5分，二等奖1项得3分，三等奖1项得1分；省级教学名师1名得5分；省级优秀教材1项得

5分；省级优秀学士学位论文1篇得2分。

5 5 5 5

1.5省级专业群建设项目年度绩

效完成情况

按照山东省绩效考核指标考核，根据指标得分计算完成度，按照完成度比例计算得分；无

建设任务的学院折算至其他指标中。
5 / / /

2.教学运行

与质量

2.1校内专业、课程评估

专业评估综合排名进入前20%1个专业计3分，后20%不计分，其余计1分。课程评估A等1门计

3分，B等得2分，C等得1分，D等不得分。指标最高值单位得5分，其余单位与最高值的比例
计算得分。没有专业评估任务的院部，机械与车辆工程学院、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马克

思主义学院和体育教学部计分为课程评估计分。

5 20 20 /

2.2教授、副教授为本科生授课

比例

考核教授、副教授为本科生授课的人数占教授、副教授人数和的百分比值。100%得满分，

按完成比例计算得分，低于80%的不得分。
6 15 15 /

2.3人均开课学分数
考核学院（部）当年度完成开课学分数（仅计算课堂教学）与专任教师数目的比值。指标
最高值单位得满分，其余单位按与最高值的比例计算得分。

10 15 15 /



教学工作

2.教学运行
与质量

2.4考风考纪情况

考核学生作弊情况，学生作弊1人次扣2分，扣完为止。考核监考人员履职情况，未经批准
私自调换监考人员1人次扣1分，监考人员迟到、监考人员未认真履行监考职责、被其他人

员发现考场有作弊学生或经举报查实考场有学生作弊的，监考教师派出学院，1人次扣
2分，扣完为止。

8 12 12 45

2.5教学秩序与工作落实

考核教师调课总学时与教学总学时比值（课堂教学学时）。比值不高于5%的得满分，5%-
10%得3分，10%-15%以下得1分，15%以上得0分。教师出现一般教学事故及以上者，此项0分
。因学院教学工作落实不到位，导致学生在12345等政府平台进行投诉的，1人次扣一分，

扣完为止。

6 10 10 35

2.6 教材建设 参与国家级规划教材、“马工程”系列教材编写的，1项得3分，主编其他教材1项得1分。 3 3 3 /

2.7合作办学与国际交流
在校本科生中在本年度有3个月（90天）以上国（境）外学习、实习的交流情况（含之前出
国学习、实习，本年度回国情况）根据指标完成度计分，指标最高值单位得2分。本年度实

施招生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或者校企合作办学项目一个得1分，新增项目一个得2分。

4 / / /

2.8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
考核获批省级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生均数量，指标最高值单位得满分，其余单位按与最

高值的比例计算得分。获得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1项按照3项计入总量。
5 / / /

2.9学科竞赛获奖情况

考核学生获省级及省级以上学科竞赛奖项生均数量。指标最高值单位得满分，其余单位按
与最高值的比例计算得分。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当年度公布的普通高校学科竞赛排行榜竞赛

项目，获得国家级（全国性）决赛一等奖（金奖）、二等奖（银奖）和三等奖（铜奖）1项
分别折合10项、6项和4项计入总量，获得省级决赛一等奖（金奖）、二等奖（银奖）和三

等奖（铜奖）1项分别折合4项、3项和2项计入总量。

6 / / 10

2.10学生取得学术成果情况
考核学生获得授权专利和发表论文生均情况，指标最高值单位得满分，其余单位按与最高

值的比例计算得分。
2 / /

2.11发表教研论文
考核学院（部）教师和教学管理人员当年度公开发表教研论文人均数量。指标最高值单位

得满分，其余单位按与最高值的比例计算得分。
5 10 10 /

2.12专业录取最低分数线省内排
名提升情况

考核与上一年度比较,专业在山东省内录取最低分数线位次的提升率，指标最高值单位得满
分，其余单位按与最高值的比例计算得分。

10 / / /

3.加分项

3.1创新性工作,推进专业建设和
应用型人才培养等方面的主要创

新与实践成效或可认定的在教学
方面其他加分事项

对接行业产业需求，优化专业结构，当年度进行专业置换、新增、停招、撤销一个专业得5

分；积极总结人才培养、专业建设等各方面经验与做法，被校级以上媒体报道的，根据媒
体影响力给予计分；牵头承担体育评估等省级以上（含省级）单项教学评估（不含专业、
课程评估，专业认证）的教学院部，评估结果为“优秀”者加2分，“良好”者加1分。新

增国家、省级开展项目，按照对应考核指标相应等级计分。

10 10 10 10

说明：1、省级教学平台含省级认定的实习实训基地、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虚拟仿真教学示范中心等。省级专业群建设项目包含山东省高水平应用型专业建设项目和新旧动能转换对接产业专业群建

设项目。2、对于学校推荐上报的各种项目、成果等，学院积极组织经由学校推荐上报没有获批的，给予一定的基础分。


